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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指导和帮助各学院科学、规范开展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合理

性评价，依据《沈阳药科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

合理性评价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南。

一、评价组织

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并审定。学

院成立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工作小组，组长由教学副院长担任，

成员包括专业建设负责人、专业骨干教师及 2-3 名行业企业专

家。

二、评价依据

1.毕业要求；

2.毕业达成评价结果；

3.学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；

4.《国标》及《认证标准》等。

三、评价内容及方法

评价课程体系设计的系统性、课程设置与标准要求的符合

度、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。以材料审查为主，座谈、

访谈为辅，结合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，进行课程体系合

理性评价，并形成评价结论。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过程中，行业

企业专家要有实质性参与，有明确的参与形式和专家任务分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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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详实的参与过程和专家意见记录，有专家意见汇总分析及采用

结果报告。

1.课程体系的系统性

评价总学分是否适中；各类课程的学分比例是否恰当；课程

先后修读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；学期教学任务分配是否合理；课

程体系、课程教学主体内容是否能够适应学科发展、地方经济发

展和行业企业技术发展需求等情况。

2.标准的符合程度

评价课程设置（课程类型、学分比例）等是否符合《国标》

和《认证标准》的相关要求。

3.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

评价每条毕业要求（特别是非技术能力要求）是否均有课程

支撑且没有明显的薄弱环节；对每条毕业要求的支撑均涵盖在必

修的教学环节中；课程与对应的毕业要求（指标点）支撑关系是

否合理，课程应当对该毕业要求项下的指标点形成有效支撑（技

术类）或高度关联（非技术类）；课程与毕业要求支撑关系分配

是否合理，即高支撑（H）、中支撑（M）、低支撑（L）分配是

否合理，每条毕业要求都应有重点支撑的课程（H）；高支撑课

程是否能体现专业核心课程和重要实践性环节的作用。

四、存档材料

学院在组织开展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过程中，相关记录评价

记录和评价报告要完整、可追踪，并由学院统一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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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评价专业： 评价时间：

评价

指标
具体要求

评价等级
评价说明

A B C D

课程

体系

设计

1.总学分适中

2.各类课程的学分比例恰当

3.课程先后修读的逻辑关系合理

4.学期教学任务分配合理

5.课程体系设计与时俱进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

符合

标准

程度

6.课程设置覆盖《国标》《认证标准》要求 — —
满足为 A
否则为 D

7.各类型课程比例符合《国标》《认证标准》要求 — —
满足为 A
否则为 D

对毕

业要

求支

撑情

况

8.每条毕业要求均有相应的课程支撑 — —
全覆盖为 A
否则为 D

9.对每条毕业要求的支撑均涵盖在必修的教学环节中

10.课程与对应的毕业要求（指标点）支撑关系合理

11.毕业要求与课程支撑关系分配合理（即 H、M、L
分配合理）

12.专业核心课程和重要实践环节对毕业要求为高支

撑（H）

A、B、C、D 各等级合计（个数）

评价结果：

评价

人信

息

姓名 单位 职称

注：1.评价等级分为 A、B、C、D四等；

2.未作评价说明的指标点评分原则：A：完全满足指标要求；B：大部分满足

指标要求；C：基本满足指标要求；D：不满足指标要求；

3.通过评价等级指标点个数计算评价结果：A+B≥10, C≤2, D=0 为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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